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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 

川教工委函„2016‟24 号 

 

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
关于评选推荐全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 

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通知 

 

各高校党委： 

今年是建党 95 周年，是实施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。

为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

各个领域、各种岗位、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，树立先进受

激励、优秀得表扬的鲜明导向，激励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

党员在实施“三大发展战略”、推进“两个跨越”、建设高等教育

强省中积极进取、建功立业，在庆祝建党 95 周年之际，我们拟

在全省高校中评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

层党组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先进基层党组织，在全省

各高校党总支（分党委、独立学院党委）、党支部和正式党员中

特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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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。各高校党委按照省委教育工委分配名额，采取群众推荐与

组织提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产生推荐对象

报省委教育工委审定。 

各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不参加评选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

作者；校级党委不参加评选先进基层党组织。 

二、推荐评选条件 

（一）优秀共产党员 

1.理想信念坚定，对党绝对忠诚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

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

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 

2.自觉遵守党章，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

组织纪律，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正确行使党员权利。 

3.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清正廉洁，品德高尚，受

到党员群众广泛赞誉。 

4.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

署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在生产、工作、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

先锋模范作用，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敢于担当、积极作为，在实施

“三大发展战略”、推进我省“两个跨越”中业绩显著、事迹突

出。 

（二）优秀党务工作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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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理想信念坚定，对党绝对忠诚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

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

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 

2.自觉遵守党章，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

组织纪律。 

3.热爱党务工作，具有较高的党务工作专业水平，认真履行

工作职责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务工作的方法途径。 

4.带头践行“三严三实”要求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善于做

群众工作，克己奉公，廉洁自律，在党员群众中有较高威信。 

5.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扎实抓好党的建

设各项任务落实，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显著成绩，推动党建工作为

中心大局保障有力。 

（三）先进基层党组织 

1.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主动向党中央看齐，自

觉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。 

2.认真贯彻执行党章，切实履行党建责任，加强思想政治建

设，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党员教育管理制度，有效实现

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。 

3.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，团结带领党员群众出色完

成各项任务，在推动发展、深化改革、脱贫攻坚、依法治省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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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群众、维护稳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。 

4.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，真抓实干，作风优良，团结协作，

勤政廉政，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，赢得党员群众信任和拥护。 

三、评选办法及程序 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由各院系级党委（党总支）、

党支部或党务部门在党员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推荐，并征求党内外

群众意见，经校党委审查后报省委教育工委审定。先进基层党组

织由校党委组织召开本校党组织负责人会议，听取汇报，结合日

常工作和群众意见，采取群众推荐与校党委提名相结合的方式，

并经广泛征求意见后，由校党委报省委教育工委审定。 

评选推荐工作要广泛征求各基层党组织和学校组织、人事、

纪检等相关部门以及党内外群众的意见，对评选推荐出来的优秀

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要按规定进行公示（具体要求见附件

1），并征求校纪委的意见。 

四、名额分配 

本次拟以省委教育工委名义表扬优秀共产党员 150 名、优秀

党务工作者 120 名、先进基层党组织 120 个。（具体名额分配详

见附件）。 

五、评选纪律和要求 

（一）从严审核把关。各高校党委要严把标准关，坚持优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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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优，严格对照推荐评选的条件和要求，对推荐对象进行认真比

选、严格考察。要严把审核关，对有举报反映的，要进行调查核

实，并形成明确结论意见；没有调查清楚的，不能作为推荐对象。

要严把廉洁关，对廉洁、作风等方面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，

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确保各个方面经得起检验。省委教育工委将

根据各高校报送拟参评对象的先进事迹情况进行比选，审核认定

最终表扬名单。 

（二）严肃推选纪律。各高校党委要深刻汲取南充拉票贿选

案中表彰评优违纪违法的教训，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严

格按照推选程序步骤，周密部署、精心组织、规范操作，坚决防

止推荐评选中的拉票贿选和不正之风，确保推荐评选工作健康有

序、风清气正。 

（三）抓好学习宣传。各高校党委要把推荐评选活动与开展

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有机结合，注重发现、总结和推荐具有鲜

明时代特征、事迹特别突出的重大先进典型，深入挖掘和宣传他

们的先进事迹，使评选表彰的过程成为弘扬正气、树立标杆、创

先争优的过程，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一心为民、干在实处，以优良

党风带政风促民风，在全社会营造敬业奉献、奋发向上的良好氛

围。 

（四）规范材料报送。各高校党委要严格按照本通知所附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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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说明和有关要求，及时报送以下推荐材料： 

1.推荐情况报告（内容为推荐过程、对推荐对象审核公示情

况、推荐对象结构分布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）； 

2.推荐名册表、审批登记表（见附件 3、4、5、6）； 

3.个人推荐对象电子照片（近期免冠正面彩色，白色背景，

无边框，JPG 格式，不少于 626×413 像素，文件名为推荐对象

姓名）； 

4.先进事迹材料（2000 字左右）； 

以上材料电子版，以及除电子照片外的材料纸质版一式 3

份，加盖学校党委公章，于 2016 年 5 月 9 日前报送省委教育工

委组织干部处。  

联 系 人：陈  旭  028-86125751  15008475054 

郭  鹏  028-86115751  18090800795 

电子邮箱：jygwzgc@126.com 

地    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26 号 808 办公室 

 

附件：1.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 

作者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额分配表 

2.关于对拟推荐省委教育工委的优秀共产党员、优 

秀党务工作者公示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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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3.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、优秀共产 

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名册表 

4.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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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 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先进基层 

党组织名额分配表 
  

项目 

 

学校 

优秀共产 

党员 

优秀党务 

工作者 

先进基层 

党组织 

四川大学 8 4 4 

电子科技大学 4 2 2 

西南交通大学 4 2 2 

西南财经大学 3 2 2 

西南民族大学 3 2 2 

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 2 2 

四川农业大学 2 2 2 

西南石油大学 2 2 2 

成都理工大学 2 2 2 

成都中医药大学 2 2 2 

四川师范大学 2 2 2 

西华大学 2 2 2 

西南科技大学 2 2 2 

西华师范大学 2 2 2 

成都体育学院 2 1 1 

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 1 1 

四川音乐学院 2 1 1 

四川理工学院 2 1 1 

西南医科大学 2 2 1 

川北医学院 2 1 1 

内江师范学院 2 1 1 

乐山师范学院 2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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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 

学校 

优秀共产 

党员 

优秀党务 

工作者 

先进基层 

党组织 

宜宾学院 2 1 1 

绵阳师范学院 2 1 1 

西昌学院 2 1 1 

成都医学院 2 1 1 

四川警察学院 2 1 1 

四川文理学院 2 1 1 

四川民族学院 2 1 1 

攀枝花学院 2 1 1 

成都师范学院 2 1 1 

成都工业学院 2 1 1 

四川旅游学院 2 1 1 

阿坝师范学院 1 1 1 

成都学院 1 1 1 

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1 1 1 

成都东软学院 1 1 1 

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1 1 1 
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

管理学院 
1 1 1 

成都文理学院 1 1  1 

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1  1 1 

四川传媒学院 1 1  1  

四川工商学院 1 1 1 

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1 1 1 

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1 1 1 

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1 1 1 

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1 1 1 

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1 1 1 

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1 1 1 

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1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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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 

学校 

优秀共产 

党员 

优秀党务 

工作者 

先进基层 

党组织 

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 1 1 

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1 1 

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1 1 1 

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 1 1 1 

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1 1 1 

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 1 1 1 

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 1 1 

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 1 1 1 

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1 1 1 

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1 1 1 

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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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 

学校 

优秀共产 

党员 

优秀党务 

工作者 

先进基层 

党组织 

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

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1 1 1 

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1 1 1 

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1 1 1  

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1 1 1 

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1 1 1 

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1 1  1 

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1 1 1  

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1 1 1  

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1 1  1  

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1 1 1 

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1 1  1  

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1 1  1  

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1 1  1  

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1 1 1 

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1 1  1  

四川管理职业学院 1 1 1 

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1 1  1 

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1 1 

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1  1 

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 1  1 

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1 1  1  

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1 1  1  

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1 1  1  

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1 1  1  

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1 1  1  

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1 1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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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对拟推荐省委教育工委表扬的 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公示的要求 

 

一、公示内容 

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姓名、性

别、年龄、学历、民族、籍贯、参加工作时间、入党时间、工作

部门、现任职务等情况。 

二、公示范围、形式和时间 

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在学校范围内进行公示。公示以公告为

主，也可采用本校校报、广播、校园网等新闻媒体进行公示，公

示时间为 5 天。 

公示完后，如对公示对象有不同意见或反映的，由学校党委

组织部进行查证。 

三、公示格式 

拟推荐省委教育工委表扬的优秀   X   X   X  公示  

经民主推荐，校党委研究决定，拟推荐  X  X  X  同志（性

别、年龄、学历、民族、籍贯、参加工作时间、入党时间、工作

部门、专业技术职务、现任职务）为省委教育工委表扬的优秀   X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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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 X。党员、干部、群众若有不同意见，需要反映的，请于 5 日

内以真实姓名向校党委组织部或校纪委电话、书面反映或面谈。 

电话号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 X  X 党委组织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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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、 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名册表 
 

（一）先进基层党组织花名册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2016 年   月   日 

党委（总支、

支部）名称 

党

员

人

数 

书     记     情    况 

姓名 
性

别 

出生

年月 

文化

程度 

参加工

作时间 

入

党

时

间 

职称 联系电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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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、 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名册表 

 

（二）优秀共产党员花名册 

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2016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
性

别 

民

族 

出生

年月 

文化

程度 

参加工

作时间 

入党

时间 
工作部门 职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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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、 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名册表 
 

（三）优秀党务工作者花名册 

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2016 年  月  日 

姓名 性别 
民

族 

出生

年月 

文化

程度 

参加工

作时间 

入党

时间 

从事党务工

作时间 

工作 

部门 
职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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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审批登记表 

姓  名  性别  民族  出生年月 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 

学 

历 
 

入党

时间 
 

专业技 

术职务 
 

工作单位及职务  

曾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 

主

要

先

进

事

迹 

（字数可控制在 200－300 字，由《表彰通知》要求上报的 2000 字左右事迹材料缩

写而成，要凝练准确、实事求是、重点突出、鲜活感人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分党委、总支

（支部）推荐 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校党委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备 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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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优秀党务工作者审批登记表 

姓  名  性别  民族  出生年月 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 

学 

历 
 

入党

时间 
 

从事党务

工作时间 
 

党内职务  专业技术职务  

工作单位及职务  

曾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 

主 

要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
（字数可控制在 200－300 字，由《表彰通知》要求上报的 2000 字左右事迹

材料缩写而成，要凝练准确、实事求是、重点突出、鲜活感人。） 

分党委、总支

（支部）推荐 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校党委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审批意见 

 

备 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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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2016 年全省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审批登记表 
 

党组织名称 

（全称） 
 

党组织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 

 

 

 

主 

要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
（字数可控制在 200－300 字，由《表彰通知》要求上报的 2000 字左右事迹材料

缩写而成，要凝练准确、实事求是、重点突出、鲜活感人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校党委推

荐意见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 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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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不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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